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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中西區區議會直接聘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為中西區區議會  

提供行政助理 (區議會 )、項目統籌主任 (區議會 )、  

活動推廣助理 (區議會 )的服務  

 

背景  

 

過去一直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或民政事務處招聘行政助理、項目統籌

主任及活動推廣助理，依據秘書處提供的資料直至 2020 年 5 月 8 日，

中西區區議會現在聘請了九名有關的人員，包括 7 名行政助理， 1 名

統籌主任， 1 名推廣助理。（以下簡稱為合約員工）  

 

這些合約員工雖然由區議會撥款，但這些合約員工的工作督導全部由

區議會秘書處及民政處負責。  

 
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過去大半年一直為林鄭獨

裁暴政的打手，令中西區區議員對他們公正處事的方式表示質疑。當

區議會秘書處及民政處不合理，不合法地拒絕為區議會提供秘書服務

時，這些合約人員只能夠聽令於這個獨裁暴政。  

 

加上，今屆區議會增加 facebook 直播會議，以及要求秘書處處理發出

新聞通告及消息給公眾時，這些合約員工也不會協助。  

 

現在中西區區議會應該改由自已直接聘請這些合約員工，區議會可以

透過人力資源顧問公司（ personnel agency）要求他們提供合約員工為

區議會提供服務，取代以往由秘書處或民政處的安排。人力資源顧問

公司為合約員工的僱主、處理勞工保險、強積金及假期安排。  

 

問題  

（ 1）  請秘書處再一次提供現時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可公開的聘任

資料？包括人數、薪金、職位要求等等  

（ 2）  請秘書處提供過去三年，每年度聘請這些員工的每年金額？  

（ 3）  請民政處提供在甚麼法律基礎下去由民政處或秘書處聘請這

些合約員工？  



（ 4）  請問民政處及秘書處由區議會撥款招標要求人力資源顧問公

司提供服務在法律上有甚麼問題？  

 

動議  

（ 1）  中西區區議會直接聘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為中西區區議會提

供行政助理、項目統籌主任及活動推廣助理的服務以取代過

往由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或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聘請非公務員

合約員工的安排。  

（ 2）  中西區區議會指示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提供為中西區區議會

facebook 直播的全程控制服務，以及為中西區區議會提供新

聞發佈安排的服務。  

 

動議人：甘乃威    和議人：伍凱欣、鄭麗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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